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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 統  令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2 月 6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2 0 0 0 2 3 8 5 1 號

茲依中華民國 102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(修正本)，公布中

華民國 102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冲 

註：附中華民國 102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(修正本)上、下

冊各乙本。 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月 2 5 日

  行政院政務委員兼福建省政府委員並為主席薛承泰已准辭職，應

予免職。 
  此令自中華民國 102 年 2 月 16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冲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月 2 5 日

 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劉德勳已准辭職，應予免職。 
  此令自中華民國 102 年 2 月 1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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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月 3 1 日

  法務部政務次長陳守煌另有任用，應予免職。 
  任命陳明堂為法務部政務次長。 
  此令自中華民國 102 年 3 月 6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冲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月 2 5 日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2 0 0 0 1 8 7 9 0 號

  空軍中將、國防部前空軍作戰司令部司令剛葆璞，槃才通敏，果

毅端方。少慕戎軒，展驥鵬舉，卒業空軍官校；嗣奉派赴美，研習戰

鬥飛行與空中偵察訓練，精進專業素養，強化偵探職能。戡亂蜂起，

於魯南戰役中，數度獻力偵查任務，蒐索泰安萊蕪匪情，履險蹈危，

義無旋踵。播遷伊始，承命執行上海前蒐，遭逢敵機環伺攔截，安然

反向脫離返航，獲致米格戰機偵報，允為日後臺灣武備換裝暨美國第

七艦隊協防先聲，魯陽揮戈，當艱彌奮；一江山血戰方殷，迭赴浙江

廣東偵照，突破匪方戰術包纏，全保人機歷劫拔歸，攫取多項珍貴情

資，屢獲年度克難英雄榮銜，忘身報國，馳騁天際。復任國防部空軍

各項要職，推動中華民國與韓國等軍事交流，提升戰技飛安演訓，計

議籌維，多所靖獻。曾獲頒國內外四十餘座勳獎章殊譽，忠藎懋績，

勛猷共仰。綜其生平，其勇足以為國干城，其行誠可昭垂後昆，飛將

殫技，鐵翼鷹揚；遺風碩範，簡冊聿昭。遽聞遐齡凋落，軫悼曷勝，

應予明令褒揚，用示政府崇禮英賢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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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國家安全局令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國家安全局 令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25 日 
發文字號：（102）修惠字第 0001078 號 
訂定「情報機關派遣駐外或各省(市)縣(市)情報人員待遇支給標準」，

並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二月一日施行。 
附「情報機關派遣駐外或各省(市)縣(市)情報人員待遇支給標準」。 

局 長 蔡得勝 

情報機關派遣駐外或各省(市)縣(市)情報人員待遇支給標準 

第 一 條  本標準依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

之。 

第 二 條  情報機關為執行情報工作，派遣駐外、大陸地區、香

港及澳門之情報人員，其待遇除薪俸、地域加給及各項補

助費依行政院核定之駐外人員或一般行政機關派駐大陸地

區人員之標準支給外，得每月發給情報工作津貼。其中駐

外者，美金一千元；大陸地區、香港及澳門者，美金五千

元。 

前項人員派駐行政院未定地域加給或房租補助費標準

之地區者，應由情報機關參酌當地人民生活水準、地理環

境、交通狀況、艱苦程度及鄰近相當之駐外機構擬訂地域

加給或房租補助費支給數額，報經中央二級以上之上級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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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核轉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。 
第一項所定情報工作津貼，情報機關應先將所屬派遣

駐外、大陸地區、香港及澳門之情報人員名冊報請主管機

關核准後始可發給。 
第 三 條  情報機關派駐臺灣地區各省（市）、縣（市）從事外

勤情報工作之情報人員，其待遇除依俸給待遇法令支給各

項給與外，支領情報職務加給者，得按原支數額加三成發

給。未支領情報職務加給者，得每月發給情報工作津貼，

其中簡任各職等或相當等階之軍警人員，新臺幣七千元；

薦任各職等或相當等階之軍警人員，新臺幣六千元；委任

各職等或相當等階之軍警人員，新臺幣五千元。 
第 四 條  前二條所定情報工作津貼及情報職務加給加成之支給

，應由各情報機關視其工作屬性及實際需要等因素，於前

二條所定之限度內擬訂支給數額及加成成數，報經中央二

級以上之上級機關核定後實施，並送主管機關備查。 
第 五 條  本標準所定待遇，由情報人員隸屬之情報機關編列預

算支應。 
第 六 條  本標準所定待遇之起（停）支，均以實際到（離）職

日期為準，未滿一個月者，依實際在職日數按比例計發。 
第 七 條  本標準之施行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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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年 1 月 25 日至 102 年 1 月 31 日 

1 月 25 日（星期五） 
․與道路安全/反酒駕團體座談聽取與彙整各代表意見並針對各

項討論議題做出裁示（總統府） 

․接見日本熊本縣知事蒲島郁夫等一行 
1 月 26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訪視馬偕紀念醫院臺東分院並與該分院同仁針對偏鄉醫療照

護等問題進行意見交流（臺東市） 

․訪視太平榮家致贈加菜金及總統府紀念帽並與榮民朋友共進

午餐（臺東縣卑南鄉） 
1 月 27 日（星期日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1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接見「美國聯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訪華團」一行 
1 月 29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接見「法國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訪華團」一行 

․接見「國際透明組織」國防安全計畫研究團隊負責人馬克．

白曼（Mark Pyman）博士等一行 
1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 

․召開記者會說明我國年金制度改革第一階段方案 
․蒞臨「2013第21屆臺北國際書展」開幕典禮致詞、頒獎、參

觀書展並購書（臺北世貿展覽一館主題廣場） 
․接見「美國在臺協會」(AIT)主席薄瑞光（Raymond F. Burghardt）

等一行 
1 月 31 日（星期四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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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接見法國前核能安全署署長拉柯斯特（André-Claude Lacoste）等

一行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2 年 1 月 25 日至 102 年 1 月 31 日 

1 月 25 日（星期五） 
․蒞臨「米開朗基羅：文藝復興巨匠再現」特展開幕典禮致詞（

國立歷史博物館） 
1 月 26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蒞臨「新北市金門同鄉會」年終愛心感恩餐會活動致詞並頒獎

（三軍軍官俱樂部） 
1 月 27 日（星期日） 

․蒞臨「社團法人中華慈光愛心會」歲末聯歡會致詞並頒發感謝

狀予「快樂志工隊」等志工團體（臺北市） 
1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蒞臨「2013智慧城市高峰論壇」致詞（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

心） 

․蒞臨「新北環河快速道路永和區轄段7至9標」通車典禮致詞並

與內政部長李鴻源等人共同為該路段通車典禮剪綵啟用（新

北市） 
1 月 29 日（星期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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․無公開行程 
1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 

․蒞臨「臺65線快速公路－新莊中正路至板橋縣民大道段」通車

典禮聽取簡報、致詞並與交通部長毛治國等人共同為該路段

通車典禮剪綵啟用（臺65線快速公路板橋二匝道入口） 

․接見英國國會上議院議員道布斯（Lord Dubs）勳爵等一行 
1 月 31 日（星期四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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